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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—A-HD11 街坊修改

论证报告》意见采纳情况说明

2024年 7 月 10 日，武乡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召开了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

性详细规划—A-HD11 街坊修改论证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评审会。评审委

员会认真听取《报告》汇报并进行充分的讨论后，一致认为《报告》基本符合相

关法规和规范要求，评审予以原则通过。同时，为使《报告》更加科学合理，提

出了相应的修改意见，为此我院针对专家意见进行如下修改：

序号 意见 采纳情况 修改内容

1

落实国土空间总

体规划，依据原控规，

结合街坊区域现状用

地、地形，提出修改必

要性和背景;

采纳

《报告》严格依据《武乡县国

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中心城

区的用地规划要求、现状实际土地

用途及地形地貌，同时参照原控规

的道路网结构，按照县人民政府第

78 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，说明了

本次规划修改的必要性及规划背

景，详见说明书；

2

依据土地权属相

关资料，按照相应行业

规范和要求，合理规划

土地使用范围、用途、

道路系统；

采纳

《报告》依据已划定的城镇开

发边界、街坊内的现状项目用地勘

界、结合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等相

关规范，进一步完善了 A-HD11 街

坊的地块范围、用途及道路系统，

详见说明书；



2

序号 意见 采纳情况 修改内容

3

分析周边城市公

共服务和市政配套服

务设施，依据社区生活

圈规划各项功能；

采纳

规划结合修改后街坊内的居

住人口变化，结合社区生活圈规划

要求，进一步分析了项目周边配套

公共设施及市政设施的可行性，详

见说明书；

4

细化停车、出入

口、退界等各类控制指

标，完善修改说明和图

则内容；

采纳

进一步细化了停车、出入口、

退界等各类控制指标，完善了说明

和图则内容，详见说明书及图则

5
参会人员的其它

意见和建议请一并予

以考虑。

采纳
对参会人员的其他意见进行

了认真研究及采纳修改。







01 说明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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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规划行政许可、实施规划管理的依

据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划拨、出让应当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。

经批准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具有法定效力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；

确需修改的，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修正）第四十八条指出：“修改控

制性详细规划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应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

害关系人的意见，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，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，方可编

制修改方案。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、第二十条规定

的审批程序报批。”

依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长治市潞州区等 12 县（市、区）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的批复》（晋政函〔2024〕35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《武乡

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复。

本次修编地块位于武乡县中东部，街坊编号为 A-HD11，该街坊位于《武乡

县城局部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》A单元，目前武乡县城镇开发边界划定后，原《武

乡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的部分规划用地已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，原版

控规中的用地划分、道路骨架系统与现状地形地貌用地布局存在矛盾冲突，为了

便于该街坊内地块的合理使用，为土地的使用提供法定依据。经武乡县人民政府

批准，同意 A-HD11-05、06、07 地块启动控规修编程序。

鉴于上述背景，现受武乡县自然资源局委托，特编制《武乡县城局部地块控

制性详细规划》—A-HD11 街坊修改论证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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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背景

1、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已经批复

依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长治市潞州区等 12 县（市、区）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（2021—2035 年）的批复》（晋政函〔2024〕35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《武乡

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复。文件中提出要将武乡县

建成全国革命圣地与旅游目的地，山西省特色小杂粮生产加工基地，城教融合发

展的宜居城市。要强化国土空间安全底线，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、生态环

境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，强化底线约束，将“三区三线”作为调整经济

结构、规划产业发展、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，

严守城镇开发边界，加强城镇空间的规划引导和统筹协调，做好分阶段时序管控，

合理安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的规模、结构和布局。

2、现版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亟需更新

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批复后，原《武乡县中心城区控制

性详细规划》中的部分规划用地已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，原版控规中的用地划分、

布局、道路骨架系统与现状用地、及国土空间规划的中心城区土地利用规划存在

诸多矛盾，原版控规已不能满足武乡县建设项目的规划审批及土地供应需求，原

版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的更新迫在眉睫。

3、部分建设项目实际用地情况与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

的 A-HD11 街坊的用地规划不符

现状 A-HD11 街坊用地包括武乡县气象局、武乡县旧看守所、民宅及旱地等，

现状街坊内实际用地布局与原控规用地规划不符。其中，武乡县气象局始建于

1958 年，位于武乡县县城北部，丰州镇泰安巷 18 号，是长治市气象局和武乡县

人民政府双重管理的职能部门，担负着对全县气象工作的管理和业务工作。武乡

气象局土地证于 1991 年办理，土地证面积为 4062 平方米。由于现状气象局办公

楼年代久远，建筑质量较差，经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批复，现气象局拟在现

状场地南侧新建 1座 2层的气象台业务用房。由于该地块土地证办理时间较早无

规划设计条件书，同时现版控规规划要求与该项目用地实际存在冲突，导致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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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度推进受阻。

本次控规修改旨在依据 A-HD11 街坊内建设项目的实际用地情况及已批复的

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对原控规进行修改，从而为相关建设项目提供规划依据，加

快项目建设进度，进一步推动武乡县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建设步伐。

二、项目区位

本次拟修改的地块位于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A单元 A-HD11

街坊，涉及 A-HD11-01——A-HD11-09 共九个地块。修改地块四至范围为：北至

环城北路，西至红旗路，南至安仁巷，东至东盛路，用地面积约 12.55hm
2
（合

188.29 亩）。

拟修改街坊在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》中心城区中的位置 图 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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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现状分析

现状 A-HD11 街坊东侧为空地，北侧为太焦高铁、西侧和南侧均为现状民宅。

现状街坊周边道路主要有红旗街及东盛路，环城北路、永宁巷、安仁巷现状未修

建，为规划道路，周边市政配套设施主要集中于红旗路及迎宾街。

该街坊内现状用地主要包括：村民自建房用地、武乡旧看守所用地、武乡气

象局办公用地以及一般耕地（旱地）。

拟修改街坊现状分析图 图 02

四、规划修改依据

1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 年修订）；

2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20 年 1 月 1 日实施）；
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 年 9 月 1 日实施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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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6.4）；

5. 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2010.12）；

6. 《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》（2012.3）；

7. 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2023.11）；

8. 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；

9. 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》（2021-2035）；

10. 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（50180-2018）；

11. 《长治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长政办发[2014]105 号）；

12. 国家现行有关政策和法规、技术标准、规范及规程；

13. 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建设相关资料

五、规划修改必要性

依据已批复的《武乡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），原《武乡县城

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A-HD11 街坊中部分用地已不在城镇开发边界内，原

控规中地块划分、用地布局与现状及《武乡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的用地规划要

求不符，原控规已无法满足 A-HD11 街坊内各地块的项目建设及土地供应需求。

依据武乡县人民政府第 78 次常务会议纪要，已同意启动《武乡县城局部地

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 A-HD11-05、06、07 地块控规修编程序。

综上所述，本次控规修改是必要的。

六、规划修改内容

本次控规修改主要依据《武乡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 年）中已

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线、规划用地布局以及地块内实际建设情况、已批复土地界

线（包括气象局土地证勘界范围），道路交通方面参考原控规中的路网结构，保

留原规划道路中的永宁巷，对原 A-HD11 街坊内地块重新进行规划布局，规划指

标也一并进行修编，具体修改内容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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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原控规情况：

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已经武乡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，用地

分类标准采用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（GBJ137-90）》。本次修改

范围位于 A-HD11 街坊，涉及 A-HD11-01、A-HD11-02、A-HD11-03、A-HD11-04、

A-HD11-05、A-HD11-06、A-HD11-07、A-HD11-08、A-HD11-09 共九个地块，总用

地面积为 12.55 公顷，各地块用地指标如下：

2、现修改情况：

本次控规修改后，A-HD11 号地块涉及 A-HD11-01——A-HD11-10 共 10 个地

块，修改后地块总面积为 8.05 公顷，用地分类标准以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

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2023.11）为主，涉及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

用地（070102）、机关团体用地（0801）、商业用地（0901）、公园绿地（1401）

共五类。

修改后各地块指标如下：

地块编号
用地性

质代码

地块面积

（㎡）

容积

率
建筑面积（㎡）

建筑密

度（%）

建筑高

度（m）

绿地

率
配套设施 备注

A-HD11-01 070102 32249.26 ≤2.0 ≤64498.52 ≤20 ≤54 ≥35 垃圾收集点

A-HD11-02 070102 17498.71 ≤2.0 ≤34997.42 ≤20 ≤54 ≥35
垃圾收集点、

燃气调压站

A-HD11-03 0801 4062.00 ≤1.0 ≤4062.24 ≤40 ≤18 ≥10 垃圾收集点
气象业

务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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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-HD11-04 16 407.47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A-HD11-05 16 441.24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A-HD11-06 16 425.67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A-HD11-07 16 167.70 — — — — — —

A-HD11-08 070102 21136.78 ≤2.0 ≤42273.56 ≤20 ≤54 ≥35 垃圾收集点

A-HD11-09 0901 3268.36 ≤2.0 ≤6536.72 ≤45 ≤24 ≥25 垃圾收集点

A-HD11-10 1401 857.64 — — — ≥90 —

合计 80514.84

修改前后用地对比图 图 03

七、修改前后对比

本次规划修改后，A-HD11 街坊各项相关指标对比如下：

序号 修改内容 原控规 修改后

1 地块编码 A-HD11-01——A-HD11-09 A-HD11-01——A-HD11-10

2 用地面积 12.55 公顷 8.05 公顷

3 建筑面积 20.71 万平方米 15.24 万平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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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用地性质 行政办公用地（C12）、商业服务

设施用地（C21）、其他公共设施

用地（C9）、街头绿地（G12）、

保安用地（D3）、住宅用地（R21）、

公共服务设施用地（R22）

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、

机关团体用地（0801）、商业

用地（0901）、公园绿地

（1401）、留白用地（16）

5 指标修改 —— 依据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以

及现状用地情况进行修改

6 周边道路 本次控规修改沿用原控规路网结构，依据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将

环城北路宽度由 30 米修改为 15 米

6 配套设施 —— 垃圾收集点、燃气调压站

规划用地修改前后对照表

原规划 修改后

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

用地

性质

代码

用地面

积（㎡）
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

用地性

质代码

用地面积

（㎡）

A-HD11-01 街头绿地 G12 2323 A-HD11-01
二类城镇

住宅用地
070102 32249.26

A-HD11-02
其他服务

设施用地
C9 14494 A-HD11-02

二类城镇

住宅用地
070102 17498.71

A-HD11-03 商业用地 C21 5166 A-HD11-03
机关团体

用地
0801 4062.00

A-HD11-04 保安用地 D3 7484 A-HD11-04 留白用地 16 407.47

A-HD11-05
二类居住

用地
R21 29355 A-HD11-05 留白用地 16 441.24

A-HD11-06
行政办公

用地
C12 12332 A-HD11-06 留白用地 16 425.67

A-HD11-07
服务设施

用地
R22 9266 A-HD11-07 留白用地 16 167.70

A-HD11-08
二类居住

用地
R21 43629 A-HD11-08

二类城镇

住宅用地
070102 21136.78

A-HD11-09 街头绿地 G12 1480 A-HD11-09 商业用地 0901 3268.36

— — — — A-HD11-10 公园绿地 1401 857.64

合计 125529 80514.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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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指标修改前后对照表

原规划 修改后

地块
编号

用地性质 容积率
建筑
密度
（%）

建筑
高度
（m）

绿地
率

地块编
号

用地性质
容积
率

建筑密
度（%）

建筑高
度（m）

绿地
率

A-HD1
1-01

街头绿地 — — — ≥70
A-HD11
-01

二类城镇
住宅用地

≤2.0 ≤20 ≤54 ≥35

A-HD1
1-02

其他服务设
施用地

≤1.5 ≤45 ≤24 ≥25
A-HD11
-02

二类城镇
住宅用地

≤2.0 ≤20 ≤54 ≥35

A-HD1
1-03

商业用地 ≤2.3 ≤50 ≤24 ≥25
A-HD11
-03

机关团体
用地

≤1.0 ≤40 ≤18 ≥10

A-HD1
1-04

保安用地 — — — —
A-HD11
-04

留白用地 — — — —

A-HD1
1-05

二类居住用
地

≤2.2 ≤23 ≤36 ≥25
A-HD11
-05

留白用地 — — — —

A-HD1
1-06

行政办公用
地

≤1.5 ≤35 ≤24 ≥30
A-HD11
-06

留白用地 — — — —

A-HD1
1-07

服务设施用
地

≤0.8 ≤35 ≤15 ≥35
A-HD11
-07

留白用地 — — — —

A-HD1
1-08

二类居住用
地

≤1.9 ≤27 ≤36 ≥25
A-HD11
-08

二类城镇
住宅用地

≤2.0 ≤20 ≤54 ≥35

A-HD1
1-09

街头绿地 — — — ≥70
A-HD11
-09

商业用地 ≤2.0 ≤45 ≤24 ≥25

A-HD11
-10

公园绿地 — — — ≥90

从用地方面比较：修改后 A-HD11 街坊内规划总用地面积减少了 4.5 公顷，

其中居住用地面积减少 0.21 公顷，商业用地面积减少 0.2 公顷，绿地减少 0.15

公顷，机关团体用地减少 0.82 公顷，服务设施用地减少 0.92 公顷，保安用地减

少 0.75 公顷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减少 1.45 公顷。

从建筑容量方面比较：修改后建筑总面积减少 5.46 万平方米。

八、规划修改可行性分析

本次规划修改影响范围为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中的 A-HD11

街坊，规划修改可行性分析如下：

1、与上位规划的符合性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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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中对 A-HD11 街坊的用地规划要求 图 04

修改后 A-HD11 街坊用地规划图 图 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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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街坊内的用地布局主要依据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的

用地规划要求及现状已批土地范围进行规划；道路交通方面主要结合原控规的路

网结构，考虑规划路网密度的合理性，保留原规划中的永宁巷，依据现状街坊内

的道路系统，于气象局地块（A-DH11-03）南侧增加一条支路，以满足气象局地

块的交通出入需求；由于武乡县看守所已搬迁至新选址地点，本次规划不再保留

原规划中的安保用地，原规划中的其他服务设施用地也依据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

划（2021-2035）》中的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做整体平衡，本次规划街坊内不再保

留；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中对于气象局地块规划为科研用地，

由于现状气象局地块主要用于气象局业务办公使用，无气象监测功能，因此本次

控规将上位规划中的科研用地修改为办公用地，用地范围也依据气象局提供的不

动产勘界范围一并进行修改。

综上，本次规划用地布局是对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的落

实，与原控规相比，更符合现状用地情况，更具实用性及可操作性。

2、居住人口方面的影响分析

本次规划修改后，A-HD11 街坊住宅建筑面积减少 5706 ㎡，居住户数减少

48 户（按户均 120 ㎡计），居住人口减少 154 人（按户均 3.2 人计算）。

3、公共服务设施方面

本次规划修改后居住人口减少 154 人，参照《长治市主城区中小学布点规

划》，按照小学 72 生/千人，中学 46 生/千人，幼儿 40 生/千人计算，修改后街

坊内共减少约 7名幼儿、11 名小学生和 7名中学生。

本次规划修改后居住用地建筑面积最大容量为 141769 ㎡，按户均 120 ㎡计

（按户均 3.2 人计算），该片区可容纳居住人口约 3780 人，参照《长治市主城

区中小学布点规划》，按照幼儿 40 生/千人计算，预测幼儿人数约 150 人,A-HD11

街坊南侧新规划一处 12 班幼儿园，可容纳约 360 名幼儿，经核实南侧新建幼儿

园可完全满足片区内幼儿的就学需求。

由于本次规划修改后街坊内中学生、小学生数量减少，经核实原规划片区

内的太行小学、武乡县五一小学和武乡四中皆可满足街坊内中小学生的就学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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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示意图 图 06

4、市政基础设施方面

由于本次规划修改前后区域内建筑容量减少 5.46 万平方米，因此原规划的

市政配套设施仍可满足地块的生产、生活需求。

5、建筑退让及建筑间距方面

本次控规修改地块在满足控规图则中的最小退界的基础上，建筑退让及建

筑间距还需执行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、《长治市城乡规划管理

技术规定》（长政发【2014】105 号）中的建筑物间距及后退道路红线距离要求，

并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6-2014）等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。

6、建筑高度方面

本次规划修改后，依据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相关规定，A-HD11 街

坊内居住用地建筑限高由36米调整为54米；结合相关行业标准及项目建设需求，

规定机关团体用地（A-HD11-03）建筑限高为 18 米，商业用地建筑限高为 24 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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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日照方面

本次规划建筑高度修改后，规划 A-HD11 街坊内拟建建筑应满足《长治市城

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（长政发【2014】105 号）及《长治市建筑工程日照分析

技术管理通则》（长规发【2014】126 号）中的相关日照规定要求。

8、交通方面

1）动态交通

根据本次修改地块的区位及周边路网情况可知，本次交通评价影响范围为：

东至东盛路、南至安仁巷、西至红旗路、北至环城北路，影响范围内道路面积为

3.5069 公顷。

依据《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（CJJ/T141-2010）》，参考《武乡

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，确定本次修改范围交通影响评价目标年为

2035 年。

出行预测：

人均出行次数：参考《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》（CJJ/T141-2010），

普通住宅高峰小时出行率参考值 0.8-2.5 人次/户，商业用地高峰小时出行率参

考值 1.5-4 人次/100 ㎡建筑面积,行政办公用地高峰小时出行率参考值 1-3 人次

/100 ㎡建筑面积，由于本次修改地块位于武乡县城西部，以上参考值均取中间值。

项目
修改后建筑面积

（㎡/户）
出行参考值

高峰小时出行总量

（人次）

居住 1181 1.5 人次/户 1771.5

行政办公 4062 2 人次/100 ㎡建筑面积 81

综合商业 6537 2.5 人次/100 ㎡建筑面积 163

合计 2016

规划小汽车早高峰出行比例按 30%计，预测得出小汽车出行总量为 603 人次

/高峰小时，按 2.2 人/辆车计算，则高峰小时小汽车生成量为 274 辆。

道路系统容量估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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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峰小时可容纳汽车出行总数 W1（辆）为：W1=F1/ (f1γ1),

式中：F1——车行道路总面积，m2；

f1——汽车每次出行占用车行道面积，m2/次，可查得；

γ1——高峰小时汽车出车率。

经测量，本次修改范围内车行道路总面积：35069m
2
，参考《长治市综合交

通规划（2011-2030）》中，得出长治市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 2.9Km，平均车速为

25Km/h，查得 f1=35 m2/次,高峰小时汽车出车率取 0.8，得出本次修改范围内车

行道高峰小时容量估算值： W1=1131 辆。

影响分析：

本次修改范围内车行道高峰小时容量估算值 W1=1131 辆远大于预测机动车

生成量 274 辆/高峰小时,由此可见，修改后街坊周边规划路网可以满足机动车日

常出行需求。

2）静态交通

如下表所示，停车位配建执行《长治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中的相关配

建要求：

用地性质 类别 计算单位 机动车

居住
商品住宅 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 0.8
保障性住房 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 0.2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

设施用地

办公 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 0.75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 0.5

商业服务设施用地

商场、超市、商业

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

1
综合市场、农贸市场、批发市

场
1

餐饮 1
宾馆、酒店 车位/客房 1
商务写字楼

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
1

娱乐、康体 1

绿地与广场用地
综合公园、主题公园

车位/公顷占地面积
6

一般性公园、广场。 4

9、城市设计

A-HD11 街坊位于武乡县中心城区中部最北侧，规划街坊内的 A-HD11-01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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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-HD11-02、A-HD11-08、A-HD11-09 地块都属于中心城区北侧的重要空间节点。

规定 A-HD11-01、A-HD11-02、A-HD11-08 地块内建筑以高层住宅建筑为主，住宅

建筑色彩应以浅色为主、建筑风格应采用新颖的现代建筑风格，整体建筑风貌应

与武乡县整体建筑风貌相一致。A-HD11-09 地块为规划商业建筑，该建筑作为县

城北部的主要配套商业综合服务体，建筑风格应采用别具一格的现代商业建筑风

格，应将其打造为中心城区北侧的标志性城市建筑。

九、项目结论

通过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A-HD11 街坊修改对城市交通、

公共服务设施、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影响分析，本次规划修改不会对上述设施带来

负面影响，具体结论如下：

1 、规划修改符合武乡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的相关精神，修改有助于统筹

安排区域内土地使用和各项建设，为 A-HD11 街坊内各地块的开发建设提供规划

依据。

2、经分析由于修改后片区内建筑容量减少，居住人口相应减少，规划修改

后的市政设施、教育设施仍能满足街坊内项目的建设需求。

3、对周边道路交通影响方面，由于本次规划修改前后，区域内机动车生成

量相应减少，修改后保留的原规划周边道路系统仍可满足地块内人群的交通出行

需求。

综上所述，将《武乡县城局部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》—A-HD11 街坊进行修

改之后，依据《武乡县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）》及用地现状情况，统筹安

排各类用地规划布局，合理设置地块指标及公共设施配套要求，将为地块内的项

目建设提供规划依据，推动地块内重点项目建设及土地供应，是落实上位规划的

重要举措，同时不会对片区用地布局、周边交通、市政设施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。

由此可见，本次控规修改是必要的、修改方案是可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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